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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845][bookmark: _Toc25350][bookmark: _Toc28537][bookmark: _Toc32371]摘 要
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位于南通如皋市。地块东至志颐路，西至花城大道，南至广福路（规划路），北至如泰运河，本次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89220m2（约133.83亩）。
（1）地块内当前及历史企业情况
结合卫星影像及人员访谈得知，根据调查情况，地块早期为农田，1990年至2022年一直是宅基地、生产厂房。地块内构筑物于2022年拆除，目前为开放状态，土壤有受到人为扰动的可能。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功能用途复杂，涉及工业生产、商业、住宅等多种功能区。根据人员走访、历史影像资料，本次调查根据地块历史用途将其分为生产区和非生产区。生产区曾存在如皋市北方燃料有限公司、南通市俞氏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新华书店储运中心、如皋市天天友缘太阳能热水器厂、逸仙（钢管租赁）、如皋市东皋酱菜厂、如皋市白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如皋市吕德高服饰经营部、不锈钢门窗厂；非生产区域一直为村民宅基地、沿街商铺，此区域无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也无固废危废堆放、填埋的污染事故，但邻近生产区域的非生产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易受到生产活动的影响。该地块内企业无重点行业企业，且未开展过土壤和地下水检测工作，未查询到环保相关的行政处罚。
（2）地块周边当前及历史企业情况
调查地块周围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为地表水和住宅。最近的企业为东侧40m处的如皋市纺纱工艺品厂，不涉及生产，主要堆放工艺品；最近的生产型企业是北侧80m处的如皋市恒丰染整有限公司,地块周边还存在两家重点行业企业，分别为如皋弘森染丝线厂、如皋市莱思染整有限公司，风险关注度等级均为中度，企业已开展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收集到的《如皋城西片区一期西部志颐路东、如泰运河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含如皋市莱思染整有限公司、如皋市弘森染丝线厂、如皋市绢纺厂、江苏大地蓝绢纺织有限公司、如皋市诗图纺织有限公司地块，报告已于2024年7月3日通过专家复核并备案），主要结论为：如皋城西片区一期西部志颐路东、如泰运河南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进行进一步调查，地块符合GB36600中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可按照规划用于居住用地（R21）、道路用地、公园绿地（G1）、防护绿地（G2）、商业用地（B1）建设。
（3）项目由来及准备工作
本次调查范围内用地性质为集体用地、住宅（宅基地）、工业用地等。根据《如皋市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12）》，该地块未来规划为居住用地（R21）、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1）、幼托用地（Rax）、道路用地、公园绿地（G1）。本次调查范围内地块未来规划涉及第一类用地及第二类用地，因道路、公园绿地、商业用地占总调查范围的比例较小，因此本次调查评价标准将从严执行，统一按《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因此，如皋市西片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标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对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查。我司组织项目组成员对调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调查，收集了有关资料，并委托无锡润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丹枫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现场钻探取样工作。样品集采及样品检测分析由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具有CMA资质）负责。
[bookmark: _Toc5347][bookmark: _Toc249]一、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2023年7月5日，根据调查情况，本次调查地块早期为农田。根据地块历史用途，本次调查将地块分为生产区域和非生产区域。生产区曾存在如皋市北方燃料有限公司、南通市俞氏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新华书店储运中心、如皋市天天友缘太阳能热水器厂、逸仙（钢管租赁）、如皋市东皋酱菜厂、如皋市白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如皋市吕德高服饰经营部、不锈钢门窗厂；非生产区域一直为村民宅基地、沿街商铺。2022年拆除构筑物后，地块闲置至今，其中原不锈钢门窗厂经营部未拆除，该构筑物曾不属于生产区，仅用于不锈钢门窗的销售，且未来规划为绿化道路，现已停业。
根据调查结果，地块内企业在产时涉及的潜在污染因子有pH、色度、氨氮、耗氧量、硫化物、氯化物、硫酸盐、锑、苯胺类及联苯胺类、三氯苯、三溴甲烷、石油烃（C10-C40）、AOX、汞、六价铬、铅、砷、氟化物、苯并[a]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二苯并[a,h]蔥、茚并[1,2,3-cd]芘、丙烯酸乙酯、苯、甲苯、二甲苯、甲醛、三乙胺等。
调查地块周围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为地表水、居民区、学校等。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当前和历史上一直为道路、农田或居民区；周边500m范围内当前和历史上存在多家企业，主要为纺织印染企业、机械加工企业、化工企业等，距离本次调查地块最近的企业为地块东侧40米处的如皋市纺纱工艺品厂。该企业不涉及生产，主要堆放工艺品。最近的生产型企业是北侧80m处的如皋市恒丰染整有限公司，本次调查地块周边地块主要的潜在污染因子主要为pH、色度、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耗氧量、硫化物、氯化物、氟化物、氰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汞、镍、砷、铅、锑、六价铬、锌、硒、锡、硼、甲苯、二甲苯、丙酮、甲醛、甲醇、乙醇、苯酚、间-甲酚、邻苯二酚、苯胺及联苯胺类、三氯苯、三溴甲烷、AOX、苯并[a]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二苯并[a,h]蔥、茚并[1,2,3-cd]芘、二丙二醇甲醚、二丙二醇丁醚、二甲基甲酰胺、石油烃（C6-C9）、石油烃（C10-C40）、甲基叔丁基醚。
[bookmark: _Toc19775][bookmark: _Toc10178]二、初步采样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时间为2024年4月5日。经地块内未拆除构筑对采样计划影响分析，地块内剩余构筑物不影响本次采样计划。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共布设38个土壤采样点位（包含一个土壤对照采样点），土壤点位采样深度为6m，共送检174个土壤样品（包括4个对照土样品，15个平行样），检测项目包括：pH值、GB36600中表1基本项目45项、氨氮、硫化物、氟化物、氯化物、氰化物、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石油烃（C10-C40）、石油烃（C6-C9）、锑、锡、锌、硒、硼、丙酮、苯酚、甲醛、甲醇、丙烯酸乙酯、甲基叔丁基醚、二甲基甲酰胺、三氯苯（1,2,3三氯苯、1,2,4三氯苯）、三溴甲烷、邻苯二酚、间-甲酚、三乙胺；其中调查范围内靠近如皋市绢纺厂（厂内含含如皋市莱思染整有限公司、如皋市弘森染丝线厂、如皋市绢纺厂、江苏大地蓝绢纺织有限公司、如皋市诗图纺织有限公司等印染企业）的布点网格内的土壤检测点位（T0、T29、T30、T32、T34、T36、T37）增测苯胺类及联苯胺类（2-萘胺、联苯胺、2-甲氧基苯胺、2,6-二甲基苯胺、4-甲基苯胺、2-甲基苯胺、2,4-二甲基苯胺、3-氯苯胺、3,3-二氯联苯胺、4-氯苯胺、4-硝基苯胺、3-硝基苯胺、3-甲基苯胺、N-亚硝基二苯胺），进一步确定周边印染企业历史生产活动对地块的影响。
本次调查地块内共布设18个地下水监测井（包含一个地下水对照采样点），井深不少于6m，采集20个地下水样品（包含2个平行样），检测项目包括：pH值、GB36600中表1基本项目45项、氨氮、硫化物、氟化物、氯化物、氰化物、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石油烃（C10-C40）、石油烃（C6-C9）、锑、锡、锌、硒、硼、丙酮、苯酚、甲醛、甲醇、丙烯酸乙酯、甲基叔丁基醚、二甲基甲酰胺、三氯苯（1,2,3三氯苯、1,2,4三氯苯）、三溴甲烷、邻苯二酚、间-甲酚、三乙胺；其中调查范围内靠近如皋市绢纺厂的布点网格内的土壤检测点位（D0、D16、D17）其中需增测苯胺类及联苯胺类（2-萘胺、联苯胺、2-甲氧基苯胺、2,6-二甲基苯胺、4-甲基苯胺、2-甲基苯胺、2,4-二甲基苯胺、3-氯苯胺、3,3-二氯联苯胺、4-氯苯胺、4-硝基苯胺、3-硝基苯胺、3-甲基苯胺、N-亚硝基二苯胺），进一步确定周边印染企业历史生产活动对地块的影响。
3、 [bookmark: _Toc4874][bookmark: _Toc23280]检测结果分析
（1）土壤：地块内土壤样品检出93种因子，土壤各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深圳市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_T67-2020）》、《河北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13/T5216-2020）》、《江苏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32/T 4712-2024）》、《黑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风险筛选指导值（试行）》（DB23/T3314-2022）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计算出的风险控制值结果。个别位于未来规划为公园绿地的土壤采样点位地表以下1.5m范围内的土壤，同时符合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32/T 4712-2024）》表2筛选值标准。
（2）地下水：除氨氮、挥发酚指标，其余检出指标均不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IV类水标准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号）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氨氮为常规化学指标，轻微超标原因可能由于区域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导致，同时考虑居民生活（农产品种植）对地下水的影响。本次调查地块对照点的挥发酚和地块内点位及挥发酚超标，考虑该地块内背景值较高，无需进行进一步调查。
（3）地表水：地表水样品检出色度、pH值、硫酸根、氯离子、铜、锌、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根（以N计）、氟离子、砷、铅、镍、硼、锡、化学需氧量、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可吸附有机卤素。检出因子中除挥发酚外，其余检测因子检出数值均不超过《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值。
（4）底泥：底泥样品检出砷、镉、铜、铅、汞、镍、锑、硒、锡、锌、硼、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水溶性硫酸盐、氯离子、氨氮、硫化物、总氟化物、石油烃(C10-C40)，除铅因子外其余检出因子检出含量均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bookmark: _Toc3705][bookmark: _Toc31493]四、结论
综上所述，如皋城西片区一期西部志颐路东、如泰运河南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进行进一步调查，地块符合GB36600中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可按照规划用于居住用地（R21）、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1）、幼托用地（Rax）、道路用地、公园绿地（G1）建设。
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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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95][bookmark: _Toc31206][bookmark: _Toc11125][bookmark: _Toc31484][bookmark: _Toc26673]1  前言
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位于南通如皋市。本地块东至志颐路，西至花城大道，南至广福路（规划路），北至如泰运河，本次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89220m2（约133.83亩）。
结合卫星影像及人员访谈得知，地块早期为农田，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功能用途复杂，涉及工业生产、商业、住宅等多种功能区，因此本次调查对地块进行分区调查，初步分为生产区和非生产区。根据人员走访、历史影像资料，生产区曾存在如皋市北方燃料有限公司、南通市俞氏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新华书店储运中心、如皋市天天友缘太阳能热水器厂、逸仙（钢管租赁）、如皋市东皋酱菜厂、如皋市白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如皋市吕德高服饰经营部、不锈钢门窗厂；非生产区域一直为村民宅基地、沿街商铺。地块内构筑物于2022年拆除，目前遗留原不锈钢门窗厂经营部未拆除，地块为管制状态，设置围栏及门锁，配专人进行看管（闲人不得入内）。
根据收集的材料，本次调查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存在两家重点行业企业，分别为如皋弘森染丝线厂、如皋市莱思染整有限公司，风险关注度等级均为中度，企业已开展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收集到的《如皋城西片区一期西部志颐路东、如泰运河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含如皋弘森染丝线厂、如皋市莱思染整有限公司地块，报告已于2024年7月3日通过专家复核并备案），主要结论为：如皋城西片区一期西部志颐路东、如泰运河南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进行进一步调查，地块符合GB36600中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可按照规划用于居住用地（R21）、道路用地、公园绿地（G1）、防护绿地（G2）、商业用地（B1）建设。
本次调查范围内用地性质为集体用地、住宅（宅基地）、工业用地等。根据《如皋市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12）》，该地块未来规划为居住用地（R21）、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1）、幼托用地（Rax）、道路用地、公园绿地（G1）。本次调查范围内地块未来规划涉及第一类用地及第二类用地，因道路、公园绿地、商业用地占总调查范围的比例较小，因此本次调查评价标准将从严执行，统一按《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因此，如皋市西片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标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针对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江苏标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7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了现场踏勘，收集了地块内与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的资料，确定了调查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监测采样点位，并委托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4月5日进行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点位的现场采样，出具土壤、地下水检测报告。我公司综合分析了土壤、地下水点位监测因子种类及浓度，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 1 —

[bookmark: _Toc4878][bookmark: _Toc4694][bookmark: _Toc25521][bookmark: _Toc20550][bookmark: _Toc29121]2  概述
[bookmark: _Toc5700][bookmark: _Toc24185][bookmark: _Toc4060][bookmark: _Toc22724]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bookmark: _Toc13960][bookmark: _Toc1252]2.2.1 调查目的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导则及相关技术性规范，开展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状况进行评价。通过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检测分析，确定地块环境质量是否满足建设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对后续工作提供指导建议。
[bookmark: _Toc12226][bookmark: _Toc19955][bookmark: _Toc12094][bookmark: _Toc7532][bookmark: _Toc28901][bookmark: _Toc9813]2.2.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特点，根据目标地块土壤类型及各层分布情况、地下水埋深、地下水流向、原使用情况、生产历史等对地块各个区域进行针对性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国内地块调查最新的相关技术规范开展工作，从布点方案编制、现场点位采样、样品保存运输到样品分析等一系列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以确保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开展调查工作时要综合考虑调查方法、调查时间、调查经费以及现场条件等客观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25636][bookmark: _Toc10198][bookmark: _Toc11616][bookmark: _Toc6932][bookmark: _Toc28064][bookmark: _Toc347][bookmark: _Toc23409][bookmark: _Toc68][bookmark: _Toc25393]2.2  调查范围
[bookmark: _Toc10128][bookmark: _Toc30906][bookmark: _Toc8604][bookmark: _Toc13604][bookmark: _Toc10063]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位于南通如皋市。本次调查范围包含委托单位提供的319#B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1）、道路用地、公园绿地（G1）和幼托用地（Rax））的红线范围，且为保证调查的完整性，本次调查范围包含如皋市北方燃料有限公司、南通市俞氏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新华书店储运中心、如皋市天天友缘太阳能热水器厂、逸仙（钢管租赁）、如皋市东皋酱菜厂、如皋市白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不锈钢门窗厂整个厂区。
本次调查范围见图2.2-1。红线图详见附件一。本次调查范围于两个地块红线关系图见图2.2-2。
[image: 1701224388342]
图2.2-1  本次调查范围拐点图
[image: ]图例
本次调查地块
规划红线

图1.1-2  规划建设意向图（含地块编号）
本报告中所有点位坐标均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拐点坐标如下表所示。
表2.2-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
	点位
	X
	Y

	GD1
	3585336.136
	40550126.630

	GD2
	3585447.642
	40550447.778

	GD3
	3585187.993
	40550529.155

	GD4
	3585089.206
	40550223.744





[bookmark: _Toc18176][bookmark: _Toc1373][bookmark: _Toc26213][bookmark: _Toc27635]2.3  调查依据
[bookmark: _Toc6818][bookmark: _Toc4146][bookmark: _Toc13539][bookmark: _Toc1530][bookmark: _Toc27812][bookmark: _Toc5220][bookmark: _Toc29488]2.3.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4600][bookmark: _Toc1558][bookmark: _Toc26492][bookmark: _Toc376][bookmark: _Toc5106](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施行）；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5)《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2012〕140号）；
(6)《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6]31号）；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2 号）；
(8)《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 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号）；
(9)《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 25号）；
(10)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公告 2022年 第17号）。
[bookmark: _Toc6237][bookmark: _Toc22223]2.3.2 地方有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8637][bookmark: _Toc6233](1)《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的意见》（苏发〔2003〕7号,2003年4月）；
(2)《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公告第29号，2009年9月23日）；
(3)《关于加强我省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苏环办〔2013〕157号文）；
(4)《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苏政发〔2016〕169 号，2016年12月27日）；
(5)《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3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6)《南通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通政发〔2017〕20号，2017年3月）；
(7)《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污染地块环境监管的通知》（通土环〔2019〕4号）；
(8)关于印发《南通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指南（2023 年修订）》（〔2023〕10号）。
2.3.3 技术导则、相关标准及规范
[bookmark: _Toc25779](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5)《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25.5-2018）;
(6)《复合污染工业地块调查技术指南》（DB32/T 4424-2022）；
(7)《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8)《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9)《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10)《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分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1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年 第72 号）；
(12)《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公告 2014年 第78号）；
(13)《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1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5)《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91.2-2022）；
(16)《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17)《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bookmark: _Toc4940][bookmark: _Toc10326]2.3.4 评价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3）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 行）》的通知（沪环土〔2020〕62号）；
（4）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
（5）河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13/T5216-2020）；
（6）黑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风险筛选指导值（试行）》（DB23/T3314-2022）；
（7）《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
[bookmark: _Toc5069][bookmark: _Toc9530][bookmark: _Toc10113][bookmark: _Toc17550][bookmark: _Toc10397][bookmark: _Toc5490][bookmark: _Toc16002]（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3.5 其他资料
（1）如皋城西片区一期广福路北、花城大道东（319#B）地块红线图（如皋市行政审批局  2023年9月）；
（2）《开发GJ2021-273#51商业楼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勘察编号：2022R002）》；
（3）市政府关于《如皋市城区福寿路以南B、D、E单元等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皋政复【2022】20号）；
（4）周边企业环评资料及重点行业信息采集报告资料等。

[bookmark: _Toc31012][bookmark: _Toc7083][bookmark: _Toc16225][bookmark: _Toc8181][bookmark: _Toc15596][bookmark: _Toc19182]2.4  调查方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主要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中的工作程序，其调查的工作程序如下图所示，其中红线标识为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

图1.4-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红线范围为本次调查内容）
[bookmark: _Toc14930][bookmark: _Toc30142][bookmark: _Toc31636][bookmark: _Toc8608][bookmark: _Toc2420][bookmark: _Toc29209][bookmark: _Toc30146][bookmark: _Toc12438][bookmark: _Toc17615][bookmark: _Toc4536]（1）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走访企业收集地块相关的资料，了解地块历史和生产工艺，判断地块潜在污染区域，指导现场采样。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包括：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地块环境资料包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等。
地块相关记录包括：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勘报告等。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资料分析：调查人员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的情况，均在报告中说明。
[bookmark: _Toc16367][bookmark: _Toc6556][bookmark: _Toc2378][bookmark: _Toc19996][bookmark: _Toc31517][bookmark: _Toc19405][bookmark: _Toc13680][bookmark: _Toc19569][bookmark: _Toc24237][bookmark: _Toc8536]（2）现场踏勘
本次调查现场踏勘均做了相应的安全防护，踏勘范围以地块内为主，了解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分析潜在的污染区域范围。
[bookmark: _Toc26083][bookmark: _Toc25985][bookmark: _Toc250][bookmark: _Toc12726][bookmark: _Toc8428][bookmark: _Toc18865][bookmark: _Toc27259][bookmark: _Toc8192][bookmark: _Toc12249][bookmark: _Toc11773]（3）人员访谈
本次调查通过对熟悉地块现状和历史的知情人进行访谈，对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进行信息补充和考证已有资料。
本阶段调查结论中明确了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若有可能的污染源，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提出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bookmark: _Toc558][bookmark: _Toc705][bookmark: _Toc4395][bookmark: _Toc6597][bookmark: _Toc11481][bookmark: _Toc17516][bookmark: _Toc26479][bookmark: _Toc22990][bookmark: _Toc30506][bookmark: _Toc7091]（4）制定采样分析方案
根据污染来源的可能性和地块历史变迁资料以及现场踏勘情况，导则要求，制定针对地块的具体工作方案。包括核查已有信息、制定初步监测采样方案、制定健康和安全防护措施、制定样品分析方案、制定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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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采样方案进行现场钻探取样工作，样品由委托的实验室负责采样和分析，依据实验室数据和现场实际生产情况，分析现场污染状况，得出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的结论，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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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364][bookmark: _Toc27408][bookmark: _Toc32211][bookmark: _Toc30069]9.1 结论
（1）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共布设38个土壤采样点位（包含一个土壤对照采样点），共送检土壤样品174个（包括4个对照土样品，15个平行样）。共布设18个地下水监测井，采集20个地下水样品（包含2个平行样）。pH值、CB36600中表1基本项目45项、氨氮、硫化物、氟化物、氯化物、氰化物、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石油烃（C10-C40）、石油烃（C6-C9）、锑、锡、锌、硒、硼、丙酮、苯酚、甲醛、甲醇、丙烯酸乙酯、甲基叔丁基醚、二甲基甲酰胺、三氯苯（1，2,3三氯苯、1,2,4三氯苯）、三溴甲烷、邻苯二酚、间-甲酚、三乙胺、苯胺类及联苯胺类（2-萘胺、联苯胺、2-甲氧基苯胺、2,6-二甲基苯胺、4-甲基苯胺、2-甲基苯胺、2,4-二甲基苯胺、3-氯苯胺、3,3-二氯联苯胺、4-氯苯胺、4-硝基苯胺、3-硝基苯胺、3-甲基苯胺、N-亚硝基二苯胺）。地下水监测项目为：pH、GB36660中表1基本项目45项、色度、氨氮、硫化物、氯化物、硫酸盐、耗氧量、硝酸盐、亚硝酸盐、氟化物、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铁、锰、铝、钠、氰化物、碘化物、石油烃（C10-C40）、石油烃（C6-C9）、锑、锡、锌、硒、硼、丙酮、苯酚、甲醛、甲醇、丙烯酸乙酯、甲基叔丁基醚、二甲基甲酰胺、1，2,3三氯苯、1,2,4三氯苯、三溴甲烷、邻苯二酚、间-甲酚、三乙胺、可吸附有机卤素、苯胺类及联苯胺类（2-萘胺、联苯胺、2-甲氧基苯胺、2,6-二甲基苯胺、4-甲基苯胺、2-甲基苯胺、2,4-二甲基苯胺、3-氯苯胺、3,3-二氯联苯胺、4-氯苯胺、4-硝基苯胺、3-硝基苯胺）。
（2）土壤样品分析：土壤各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深圳市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_T67-2020）》、《河北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13/T5216-2020）》、《江苏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32/T 4712-2024）》、《黑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风险筛选指导值（试行）》（DB23/T3314-2022）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计算出的风险控制值结果。个别位于未来规划为公园绿地的土壤采样点位地表以下1.5m范围内的土壤,同时符合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32/T 4712-2024）》表2筛选值标准。
（3）地下水样品分析：除氨氮、挥发酚指标，其余检出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IV类水标准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号）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4）地表水样品检出色度、pH值、硫酸根、氯离子、铜、锌、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根（以N计）、氟离子、砷、铅、镍、硼、锡、化学需氧量、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可吸附有机卤素，除挥发酚外，其余检测因子检出数值均不超过《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值。
（5）底泥样品检出砷、镉、铜、铅、汞、镍、锑、硒、锡、锌、硼、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水溶性硫酸盐、氯离子、氨氮、硫化物、总氟化物、石油烃(C10-C40)，除铅因子外其余检出因子检出含量均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6）结论：综合以上结果，该地块监测因子达到标准要求，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进行进一步调查。地块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筛选值要求，可规划为居住用地（R21）、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1）、幼托用地（Rax）、道路用地、公园绿地（G1）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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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地块再开发利用工作时，应该遵循相关环境保护规程，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避免产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结合上述调查结论，建议通过以下手段进行风险管控：
（1）本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在下一步开发或建筑施工期间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控制该地块保持现有的良好状态，杜绝地块在调查期与接下来再开发利用的监管真空，防止出现人为倾倒固废、偷排工业废水等现象。
（2）开发时尽量避免人体直接接触土壤和地下水，尤其是地块涉及开挖等措施时，应加强人员的劳保防护，如佩戴口罩、手套和雨靴等。
（3）本次调查区域内地下水总体水质未达GB/T 14848-2017中IV类水质标准，在地块的未来开发利用中禁止开发利用地下水。
（4）建议后续涉及到如泰运河区域开发利用时补充监测，根据检测结果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处置，不得随意处置。
地块开发建设阶段需对本地块土壤及建筑垃圾妥善处置，不可随意外运倾倒；注意做好建筑工人的安全防护。同时需做好地块管理工作，禁止外来土随意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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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地块各类权属征收红线规划等证明文件
附件2  地块（含地块内企业）相关历史记录、水文地质调查报告或测绘报告等地块资料
附件3  人员访谈原始记录单
附件4  调查采样方案专家论证意见及修改清单
附件5  钻孔记录单及钻孔柱状图、成井记录单、手持设备日常校准记录、快筛记录单、原始采样记录及现场工作记录、洗井记录、流转记录
附件6  现场调查工作过程照片、地块现场采样全流程照片
附件7  实验室资质及检测项目资质认定、实验室检测报告（盖章）及质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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